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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决定书
案件编号：440601202301467                  粤佛交罚〔2024〕00611号

违法事实及证据：经调查，本机关于 2023年 12月 17日 9时 21分在佛山市城北交通

稽查站检查时，发现当事人黄意使用粤 EDL8028小型轿车通过哈啰出行 APP快车平台

接单，搭载 3名乘客从如家商旅酒店（佛山祖庙地铁站店）到广州财经大学（佛山校

区）。该车已取得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。当事人黄意没有取得《网络预约出

租汽车驾驶员证》。当事人黄意有未取得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》，擅自从事

网约车经营活动的行为。以上事实，有询问笔录、现场笔录、现场照片、佛山市出租

汽车信息查询系统截图、广东省交通综合行政执法信息系统查询截图等证据为证，其

具体行为是第一次被查处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五条 的规定。根

据你（单位）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按照《广东

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》，你（单位）的违法行为为一般。

    根据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 

的规定，决定给予警告，并罚款贰佰元整的行政处罚。 

处以罚款的，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，账号直缴国库，到

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

定，本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数

额。

其他执行方式和期限：/  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六十日内依法向 佛山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 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

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

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通运输执法部门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02月 28日
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存根，一份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。） 

姓 　 名 黄意 身份证件号 431127200010234314
个人

住 　 址
南海区狮山镇敏西村三

巷 113 号
联系电话 18579561229

名 　 称

地　　址

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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